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甘政办发 〔２０２４〕１０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４年１０件为民实事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省

政府各部门:

«关于中小学 “强县中增学位建宿舍扩食堂”工程的实施方

案»«关于支持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及城镇

新增就业３０万人的实施方案»«关于改造建设１００个乡镇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和３００个村级互助幸福院的实施方案»«关于继续资

助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的实施方案»«关于万名低保困难

老年人白内障复明工程的实施方案»«关于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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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改造和建设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项目的实施

方案» «关于２０万名城乡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的实施方案»

«关于建成投用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的实施方案»«关于农村水

利惠民工程的实施方案»«关于２０２４年度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工程的实施方案»等１０件为民实事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办好为民实事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

心的重要论述特别是 “七有”重要指示精神的工作举措,是巩固

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

的具体体现.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压实工作责任,全力加快实施进

度,有效提升为民实事推进实效.要加强监督检查,坚持督帮结

合提升质效,一件接着一件、一项接着一项办实办好为民实事,

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６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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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强县中增学位建宿舍扩食堂”

工 程 的 实 施 方 案

为全面完成中小学 “强县中增学位建宿舍扩食堂”目标任

务,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支持２０个县 (市、区)各１所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

和提升办学能力.

(二)在义务教育学位供给矛盾突出的１４个市 (州)政府所

在地主城区增补义务教育中小学学位２００００个.

(三)在全省有建设需求的４７个县 (市、区)农村义务教育

中小学新建、改扩建教师周转宿舍９００套.

(四)在全省１３个市 (州)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新建、改扩

建食堂４００个.

二、实施原则

(一)严格规划,科学遴选.在全省８６个县 (市、区)中遴

选２０个县 (市、区),支持和激励１所县中改善办学条件和提升

教育质量.严格执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就近入学要求,充分挖

掘城区中小学办学空间,全面盘点年内所有交付使用的项目,精

准增补中小学学位.认真核算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食堂和教师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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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宿舍建设需求,科学确定实施项目.

(二)因地制宜,经济适用.加大区域内教育资源和项目

资金统筹力度,通过集团化办学、政府购买服务、资源整合和

教室功能优化等措施,优先增补义务教育中小学学位.充分利

用农村中小学现有富余或闲置校舍,采用改建、扩建等方式,

建设中小学食 堂 和 教 师 周 转 宿 舍,保 质 保 量 按 期 完 成 建 设

任务.

(三)底线思维,保障需求.坚持与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

相结合,以每套建筑面积不低于３５平方米的标准建设教师周转

宿舍;以满足城镇化推进需求和班额小于５５人的标准加大城区

中小学学位供给;以新建食堂５０万元左右、改扩建食堂３０万元

左右,生均１２平方米的标准建设农村中小学食堂.

三、资金安排

全年省级统筹安排资金９５亿元.其中:

(一)统筹２０２４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４亿

元,支持全省２０个县 (市、区)各１所普通高中开展优质高中

创建工作.

(二)统筹２０２４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省级补

助资金２５亿元,用于增补市 (州)政府所在地主城区义务教育

中小学学位.

(三)统筹省级财政资金１亿元,用于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

宿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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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筹２０２４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省级补

助资金２亿元,用于新建、改扩建农村中小学食堂.

鼓励项目所在市 (州)、县 (市、区)政府加大配套建设资

金和统筹力度,确保按时完成任务.

四、实施步骤

(一)准 备 阶 段 (１—２ 月).市 (州)、县 (市、区)政

府指导教育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 “强县中”工作方案

和项目建设工作方案,２月底前由市 (州)教育局报省教育厅

备案.

(二)审批阶段 (３—４月).市 (州)、县 (市、区)政府指

导教育部门成立工作专班,打足时间 “提前量”,督促发展改革、

财政、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开辟绿色通

道和落实优惠政策,先期启动征地、立项审批、招投标等工作,

对土地、规划、施工许可等环节实施并联审批,４月底前完成项

目设计、审批和招投标等工作.

(三)实施阶段 (５—１１月).市 (州)、县 (市、区)政府

指导各项目单体实施单位健全工作推进 “五包抓”机制,督促教

育、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通力协作,及时帮

助指导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高海拔地区要加快项

目审批许可进程,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

１县中振兴工程.省教育厅对２０个县中 “一县一案”推

进,１１月底前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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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城区中小学增补学位.５月底前通过项目续建和优化现有

教室功能等方式增补学位达到７０００个以上,６—７月通过整合区

域内教育资源和改扩建教室增补城区中小学学位达到１３０００个以

上,８月底前城区中小学学位增补到位.

３教师周转宿舍.５月底前教师周转宿舍项目全部开工,６

月完工率达到３０％以上,８月完工率达到７０％以上,９月完工率

达到８５％以上,１１月完工率达到９５％以上,１２月上旬前主体全

部完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投入使用.

４中小学新建、改扩建食堂.５月底前新建、改扩建食堂项

目全部开工,６月完工率达到５０％以上,８月完工率达到９０％以

上,９月底前争取改扩建食堂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１１月底前新

建食堂项目全部投入使用.

(四)督查阶段 (５—１１月).各级教育部门健全 “周周有报

表、月月有通报、推进有调度、督查有实效”工作机制,每周掌

握和了解县域高中、增学位、教师周转宿舍、食堂项目推进进

度.逐月逐季度开展自查自纠、交叉检查、重点抽查,确保项目

账实相符.

(五)验收阶段 (１２月).“强县中”项目,１２月上旬组织各

地开展项目落实情况自评,１２月中旬省教育厅牵头按照年度目

标任务进行评估验收. “增学位建宿舍扩食堂”项目,１２月１０

日前,市 (州)、县 (市、区)政府指导教育部门组织力量对实

事工作进行结项验收,形成验收报告报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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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李　刚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张国珍　省教育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教育厅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市 (州)政府

实施主体:县 (市、区)政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

七、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负责资金下达工

作.市 (州)政府作为协调指导主体,负责督促项目推进进度.

县 (市、区)政府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全面负责项目建设工作,

按期完成各项任务.

(二)严格资金监管.按照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要求使用好

建设资金,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格落

实财政预算执行管理要求,加快项目执行和资金支出进度,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

(三)完善工作机制.认真落实项目审批 “网报制”、市县责

任 “包抓制”、项目进度 “周报制”、项目开工 “台账制”、项目

推进 “通报制”、项目竣工 “销号制”等机制,做到责任到人、

目标明确、进度管控.省教育厅每月初对各地上月工作进展进行

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体责任,加大推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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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化督促检查.严把项目申报审批、资金使用、工程

质量等关口,严防基建、物资采购等领域腐败问题的发生.项目

单位要主动向社会公示项目情况,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和举报信

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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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及城镇新增就业３０万人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支持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及

城镇新增就业３０万人目标任务,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支持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一)目标任务.

２０２４年,采取省级财政适当补贴、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双向

选择的方式,支持１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单位就

业,项目实施期限为３年.

(二)实施范围.

项目人员范围:未就业的甘肃生源普通高校毕业生.根据有

关政策规定,愿意在甘肃就业的省内院校新疆、西藏籍少数民族

毕业生.省内涉藏地区毕业生可放宽至普通中专学历.本方案中

的 “未就业”以未参加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判断标准.

项目单位范围:县级及以下教育、卫生机构,街道社区、基

层站所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十大生

态产业相关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上述属事

业单位性质的,参加项目人员不占事业编制,按临聘人员管理,

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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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金安排.

省级财政按照每人每月１５００元的标准,给予项目人员生活

补贴,补贴期限３年.省级财政３年共安排资金５４亿元.

(四)实施步骤.

１确定目标任务 (４月底前).发布项目公告,向各市 (州)

分解下达目标任务.

２开展供需对接 (５—８月).市 (州)大力宣传解读项目政

策,广泛接受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报名,并审核、发布岗位信

息.８月底前,组织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进行双向

对接、自由选择,订立劳动合同.

３组织人员上岗 (９月).用人单位组织项目招聘人员上岗,

建立管理台账.省财政厅根据下达的招聘指标将生活补贴资金拨

付市 (州)、县 (市、区).市 (州)、县 (市、区)财政部门根

据同级人社部门审核通过的招聘人员名单,将生活补贴按月发放

至毕业生个人银行账户.

４总结评估 (１２月底前).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

指导人社部门按照目标任务要求,组织专人对此工作完成情况进

行自查并接受检查验收.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张锦刚　省委常委、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周丽宁　省人社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人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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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１月底.

(七)保障措施.

１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密切协作,切

实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统筹协调,明确目标任务,强化工作指导.

市 (州)、县 (市、区)政府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

对标对表推进任务落实.

２严格落实政策要求.参与项目的用人单位必须与毕业生

依法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按时发放工资报酬;项目补

贴期内,允许项目人员参加各类政策性岗位、脱产研究生等招录

(聘)考试.对项目人员离岗出现指标空缺的,市 (州)、县

(市、区)结合剩余补贴资金情况进行递补,递补人员同样享受

３年补贴政策.

招聘的毕业生可享受用人单位所在市 (州)或县 (市、区)

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免费提供的人事档案管理服务,并在办理

户籍手续、职称评定等方面,享受与国有企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同

等待遇;工作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验;项目期满,与用人单位协

商是否留用,未留用的毕业生自主择业或创业,项目期不再延

长;因用人单位原因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可由符合条件的新用

人单位再次招聘进入,继续享受应享未享月数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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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强化督导检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加强项目实施情况

的跟踪调度、规范指导和资金监管等工作,对存在项目政策执行

不严格、补贴发放不及时、任务落实不到位等问题的地区进行通

报.市 (州)、县 (市、区)人社部门督促用人单位做好聘用人

员管理,严把用人单位资格关、聘用人员条件关、补贴发放审核

关,保障各项政策待遇全面落实.

二、城镇新增就业３０万人

(一)目标任务.

２０２４年,全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３０万人,其中,兰州市７

万人、嘉峪关市０６万人、金昌市０９万人、酒泉市１３万人、

张掖市１９万人、武威市１７万人、白银市２４万人、天水市

３９万人、平凉市２４万人、庆阳市２４万人、定西市１６万

人、陇南市１４万人、临夏州１７万人、甘南州０４万人、兰州

新区０４万人.

(二)实施范围.

年满１６周岁 (含)至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

通过各类单位招聘录用、从事个体工商户、公益性岗位安置以及灵

活就业等渠道,在全省城镇区域内初次就业和失业后实现再就业.

(三)资金安排.

通过２０２４年中央财政下达和全省各级财政预算安排等途径

筹集就业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职业技能评价

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创业补贴、就业见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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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求职创业补贴和就业创业服务补助以及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

等支出,支持和促进劳动者在城镇实现就业.资金使用范围和标

准按照 «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四)实施步骤.

１工作调度.２月开始,省人社厅按月对各市 (州)工作进

展进行调度,强化数据质量管控.

２检查验收.１２月上旬,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指

导人社部门按照目标任务要求,组织专人对为民实事项目完成情

况进行自查并接受检查验收.

(五)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张锦刚　省委常委、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周丽宁　省人社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人社厅

配合单位:省政府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中旬.

(七)保障措施.

１加强组织领导.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要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作用,统筹协调推进任

务落实.人社部门要强化业务培训指导,按月调度核查,及时审

核汇总数据,加强数据质量管控.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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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２促进扩容提质.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关于稳就业促就业各项政策措施,着力稳定和扩大就业容量,

促进提升就业质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

企业稳岗扩岗,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加大创业

扶持力度,持续激发和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促进创业带动

就业.加大急需紧缺工种培训力度,大力推行嵌入式、订单式培

训,促进培训就业一体化.优化招聘服务供给,用好 “甘肃人

社”直播带岗平台,促进供需高效匹配.

３突出重点群体.持续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市场化就业渠

道,通过基层就业项目、政策性岗位、鼓励创业等多种方式帮助

实现就业.加强省内外劳务协作,促进农民工特别是脱贫劳动力

转移就业,做好根治欠薪工作,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大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支持力度,加强适应性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

持续开展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精准做好就业困难群体援助工

作,落实好 “一人一档一策”帮扶举措,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

现就业的,运用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４规范就业统计.人社部门要严格落实就业统计制度规定,

定期开展监督检查,依托 “大就业”信息系统加强数据比对核

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错漏信息,健全完善实名制工作台账,提高

数据统计质量,确保城镇新增就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就业时间、

就业状态等记录完整规范、真实准确.

—４１—



关于改造建设１００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

３００个村级互助幸福院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年度改造建设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级互助

幸福院的目标任务,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提升改造方式,在全省建设１００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

心和３００个村级互助幸福院,建成后全省乡镇 (街道)综合养老

服务中心达到４２０个,村级互助幸福院达到６００个,进一步提升

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二、实施原则

(一)充分考虑服务需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合理规划布局,

充分考虑老年人口数量和服务需求,优先在老年人口数量较多、

养老服务需求较大的地方规划建设,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

(二)整合利用闲置资源.坚持以改扩建为主,充分挖掘现

有社会资源,采取改造提升空置养老设施、闲置公共用房等方式

解决场地问题,最大限度做到资源整合、高效利用.

(三)自下而上逐级申报.坚持需求导向,在各地充分调研

论证基础上,由乡镇申报建设需求,县级民政部门审查把关,市

级民政部门审核评估,省民政厅综合评定后确定年度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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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标准

(一)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１面积要求.结合老年人服务需求,使用面积原则上不低

于５００平方米.

２基本功能.

(１)有供餐助餐设施.配建和服务对象相匹配的厨房、餐

厅,为在中心活动的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为有需求的居家老年

人提供送餐服务.

(２)有休闲活动场所.配建日常活动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休

闲活动、文体娱乐服务.

(３)有日托、全托床位.根据实际设置护理型床位,具体数

量由各地自行确定,为有短期入住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日托、全托

等照料护理服务.

(４)有医疗康复区域.与辖区内医疗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协

议,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能力评估、康复理疗、慢病诊疗、

术后康复护理等服务.

(５)有上门服务能力.积极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为有需

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家政等服务.

(二)村级互助幸福院.

１面积要求.由乡、村两级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对使用面

积不作硬性规定.

２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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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供餐助餐设施.村级互助幸福院应突出助餐服务功

能,配建和服务对象相匹配的厨房、餐厅,为在互助幸福院活动

的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为村上有需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送餐

服务.

(２)有休闲活动场所.配建日常活动设施,为老年人提供休

闲活动、文体娱乐服务.

有条件的地方可配建洗衣间、洗浴房、理发室、休息室等,

拓展其他服务.

四、运营管理

(一)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１运营主体.支持通过公建民营、公办民助、委托运营等

方式,招标或委托专业化养老服务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养老机

构、医疗机构等第三方运营管理.

２监管责任.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监管主体为县级民

政部门和乡镇政府,重点对内部管理、安全生产、作用发挥、资

产运转等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建立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资产台账,

明确产权归属,加强委托运营合同执行情况监管.运营方需定期

向主管部门报告运营服务以及消防、食品、设备等安全管理

情况.

３成本管理.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满足老年人服务需

求的基础上,可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提升造血能力,推动可持

续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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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服务收费.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提供微利服务,供餐、

送餐、上门服务等项目确定合理收费标准,并在醒目位置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

(二)村级互助幸福院.

１运营主体.原则上由村委会负责运营,有条件的地方可

委托第三方运营.

２监管责任.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负责监督管理.

３成本管理.有条件的地方通过政府补一点、村集体筹一

点、社会力量捐一点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志愿服务、村民互

助、提供社会化服务等措施,降低运营成本,推动可持续运营.

４互帮互助.积极倡导互助养老,鼓励老年人继续发光发

热,引导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发挥自身作用,实现老人之间互

帮互助、互相服务.

五、资金安排

(一)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省、市、县三级对乡镇综合

养老服务中心每个补助２００万元,按照５∶２∶３的比例进行分

担.省级财政每个补助１００万元,市 (州)财政每个补助４０万

元,县 (市、区)财政每个补助６０万元.省级财政安排补助资

金１亿元,按标准一次性下达到项目所在市 (州),市县两级要

及时足额落实配套资金.资金主要用于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基础设

施建设和服务设施配套.

(二)村级互助幸福院.省、市、县三级对村级互助幸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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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补助３０万元,按照１∶１∶１的比例进行分担.省级财政每

个补助１０万元,市 (州)财政每个补助１０万元,县 (市、区)

财政每个补助１０万元.省级安排补助资金３０００万元,按标准一

次性下达到项目所在市 (州),市县两级及时足额落实配套资金.

资金主要用于村级互助幸福院改造提升和设施配套.

六、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 (２月底前).本方案印发后,市 (州)、

县 (市、区)政府制定工作方案,做好项目筹备工作.

(二)项目实施阶段 (３—１０月).按照建设标准和任务要

求,完成项目设计、审查备案、资金配套、投标、项目施工等工

作.市县两级民政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解决

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评估验收阶段 (１１月底前).县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

部门组织开展自查自评.在此基础上,市级民政部门制定评估验

收方案,会同相关部门组成评估验收组,通过现场查看、实地验

收、综合评估等方式,对项目建设质量、设施配套、服务功能以

及资金管理使用等情况进行评估验收.

(四)项目运营阶段 (１２月底前).市县两级民政部门指导

督促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级互助幸福院建设、运营、服

务.建设情况形成报告,１２月２０日前报省民政厅.

七、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赵金云　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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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责任领导:苟保平　省民政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民政厅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

八、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

九、保障措施

(一)明确职责分工.省民政厅负责项目计划安排、政策指

导和督查协调等工作.省财政厅负责省级补助资金拨付工作.市

(州)政府负责项目统筹协调和推进督促,县 (市、区)政府负

责项目建设.

(二)严格资金监管.按照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要求,管理

和使用好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或挪

用.严格落实财政预算执行管理要求,加快项目执行和资金支出

进度,杜绝专项资金滞留,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三)严把工程质量.项目建设中,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政

府要按照工程质量建设有关要求,督促施工方严格把控原材料、

施工、设施设备等质量.项目验收中,市县两级民政部门要会同

相关部门,对建筑主体、适老化建设、消防安全以及配套设施设

备等进行评估把关,并形成验收报告;项目资金待验收符合标准

后,再予以支付.

(四)强化督促检查.省民政厅每月调度、通报情况,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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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召开视频会议,交流经验、鞭策后进.县级民政部门和乡镇政

府要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工作落实.

附件:１００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３００个村级互助幸福

院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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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００个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和

３００个村级互助幸福院任务分解表

序号 地区
乡镇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任务数 (个)
村级互助幸福院

任务数 (个)

１ 全　省 １００ ３００

２ 兰州市 ３ １０

３ 金昌市 １ ９

４ 白银市 ４ ４

５ 天水市 ６ ８

６ 武威市 １２ ４０

７ 张掖市 １２ ３４

８ 平凉市 １０ ３４

９ 酒泉市 １４ ３０

１０ 庆阳市 １２ ４４

１１ 定西市 ８ ２７

１２ 陇南市 １５ ４０

１３ 临夏州 ０ ２

１４ 甘南州 ２ １７

１５ 兰州新区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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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继续资助困难家庭子女

普通高校入学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２０２４年继续资助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目

标任务,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对具有甘肃户籍且在甘肃省内参加２０２４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并被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专科 (高职高专)

２０２４级的困难家庭子女进行学业资助 (包括:城市低保全额保

障家庭子女,农村低保一、二类保障家庭子女,“单人户”施保

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录取到普通高校

本科的２０２４级新生一次性补助１００００元;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

(高职高专)的２０２４级新生一次性补助８０００元.

二、资金安排

根据全省近三年高考适龄人数和困难家庭学生实际资助数

据,资助资金５９００万元,其中,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

５５００万元,团省委向社会募集至少４００万元以上资金.

三、实施步骤

(一)政策宣传 (２—７月).

学生资助工作启动实施后,通过主流媒体,以及省、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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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门户网站和团属新媒体平台广泛宣传学生资助政策,让全社

会特别是受资助群体知悉资助政策.

(二)社会筹资 (３—７月).

省、市、县三级团委进行广泛宣传,动员社会广泛关注,踊

跃捐资.主动联系对接央企、省属企业、公益基金会和东西部对

口协作团组织,争取助学资金支持.全省各级团组织捐资助学资

金统一汇入省青基会统筹安排.

(三)摸底统计 (５—６月).

结合２０２４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市、县两级

团委联合同级教育、民政部门全面开展考前摸底统计,建立全省

困难家庭学生报考信息基础数据台账.

(四)业务培训 (７月).

省级各责任部门联合制定印发 «２０２４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实

事困难家庭子女普通高校入学资助实施细则»,细化工作举措和

任务分工.组织对市、县两级教育、民政、团委等部门的分管领

导和业务干部培训,确保熟悉掌握政策内容,明确信息采集、社

会筹资、统计审核、资金发放、关爱服务等重点环节工作流程和

目标责任.

(五)统计名单 (７—９月).

１结合招生录取工作,省教育厅对具有甘肃户籍且被录取

到普通高校本科、专科 (高职高专)２０２４级的学生数量及基本

信息分批进行统计,第一批统计对象为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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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级新生,第二批统计对象为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 (高职高

专)的２０２４级新生.统计数据信息分批提交团省委.

２省民政厅分批收集汇总甘肃省内城市低保全额保障家庭

子女,农村低保一、二类保障家庭子女, “单人户”施保对象,

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信息数据,第一批次统计时

间阶段为本科录取期间系统在册困难家庭,第二批次为专科 (高

职高专)录取期间系统在册困难家庭.统计数据信息分批提交团

省委.

３团省委根据省教育厅、省民政厅提供的数据信息,通过

甘肃省困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进行数据比对,形成受资助学

生初步名单,反馈至市、县两级团委.

４市、县两级团委联合同级教育、民政部门对受资助学生

初步名单进行认真复核,确定拟资助学生名单.县级团委对拟资

助学生名单在团县委官方网站公示５天.公示无误后,市、县两

级责任部门签字盖章确认,逐级上报团省委.

５团省委汇总全省拟资助学生名单,经省教育厅、省民政

厅审核无误后,最终确定资助对象名单,并将信息录入困难家庭

学生综合服务平台.

(六)发放资金 (８—９月).

团省委统筹财政资金和社会募集资金,按照资助标准,分类

分批发放资助金,资助金通过银行直通车的形式直接汇入资助对

象专用银行卡账户.录取到普通高校本科的学生于８月２３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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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资助金发放,录取到普通高校专科 (高职高专)的学生于９

月１０日前完成资助金发放.学生入学前,举办资助金发放仪式.

(七)补充发放 (９月).

在前两批资助金发放完成后,对资助对象再次进行审核,对

因高校补录等特殊原因未及时发放资助金的资助对象,经教育、

民政、团委等单位审核无误后,于９月３０日前按照资助标准补

发资助金.

(八)跟踪管理 (１０月).

１资助金全部发放完成后,团省委组织市、县两级团委对

受助学生按照总数３０％的比例 (省、市、县三级各１０％)抽查

回访,跟踪掌握资助金到账使用情况.

２县级团委通知受资助学生于１０月２０日前将 «入学回执

单»和入学缴费票据上传至困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予以审

核.对于录取后未入学的学生,按照规定取消其资助资格,退返

资助金.

(九)学子关爱 (长期).

在发放资助金的基础上,将全体受资助学生纳入共青团、教

育部门和各高校重点联系服务对象,建立长效扶助机制.结合大

学生 “返家乡” “扬帆计划”等社会实践活动,设立政务实践、

企业实践、公益服务、社区服务、兼职锻炼等实践内容,充分发

挥县级团委的 “生源地”优势,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

的实践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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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程晓波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董安宁　团省委书记

牵头单位:团省委

配合单位: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

团委和教育、民政部门

五、责任分工

(一)团省委.牵头制定方案和实施细则.运行维护困难家

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宣传动员全社会广泛关注,依托希望工程

筹集资金.组织发放资助金,指导各级团委和教育部门开展跟踪

管理.组织开展困难学生关爱服务、返乡实践,协调相关省、市

团委和当地相关高校共同帮扶受资助学生,联系省外高校团委做

好困难家庭学生入学后奖学金、助学金申请评定发放工作,配合

教育部门和高校开展勤工助学、人才培育.加强组织领导,健全

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统筹推进实施.

(二)省教育厅.指导市、县教育部门统计汇总并审核确定

２０２４级入学新生数据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做好省内院校困难

家庭学生入学后奖学金、助学金申请评定发放工作.联合高校、

共青团组织开展困难学生勤工助学和人才培育工作.及时提供困

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所需数据.

(三)省民政厅.指导市、县民政部门统计汇总并审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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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家庭学生数据信息.及时提供困难家庭学生综合服务平台所

需数据.

(四)省财政厅.预算安排专项经费.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２月开始实施,１１月完成学业资助各项工作任务,

并长期开展学子关爱服务.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学生资助工作由团省委牵头负责,明

确分工,落实责任,统筹实施.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

密切配合,确保各项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到位.

(二)严格资金管理.按照资金封闭运行管理的要求,严格

落实相关管理规定,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受助学生名单确定后,

及时下达资金,确保不漏一户、不错一人.

(三)加大宣传力度.各责任部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制定

高效、覆盖面广、可行性高的宣传方案,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

介,采取多种宣传形式,使为民实事学生资助惠民政策家喻户

晓.同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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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万名低保困难老年人白内障

复明工程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万名低保困难老年人白内障复明工程确定的目标

任务,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聚焦老年性白内障等眼病防治和低视力康复,结合我省低保

困难老年人眼健康需求,为１万名低保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进行

复明手术,对手术费用给予补助,使符合手术条件的低保困难老

年白内障患者能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

二、实施范围

符合手术条件的低保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 (原则上矫正远视

力低于０３).

三、项目内容

(一)手术患者筛选.各县 (市、区)政府负责对辖区低保

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进行全面普查.普查内容主要包括:视功能

检查、眼压测量、眼底检查、手术意愿及健康状况了解等.

(二)手术准备及实施.各市 (州)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

兰州新区管委会对于已选定的手术患者,按照 “就近、就急、安

全、自愿”的原则,分期分批安排到白内障复明手术定点医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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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手术.

四、资金安排

省级安排资金１０００万元,其中省财政安排９００万元、省红

十字会安排１００万元,按每人１０００元标准为实施复明手术的低

保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予以补助.资金补助到定点医院,主要用

于手术患者经医保报销后需个人自付住院费用.手术患者筛查费

用由各地统筹解决.

五、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营造氛围.各地通过公益广告、公众号、

宣传画、宣传栏等,广泛深入开展宣传报道,使社会各界和更多

基层群众了解项目情况,使低保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及家属了解

项目内容,积极主动接受手术治疗.

(二)开展普查,摸清底数.县 (市、区)卫生健康局会同

当地民政、红十字会,精心组织低保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的筛查

工作,认真审核患者相关信息并逐级报省卫生健康委备案.手术

患者选择原则上按照视障程度、家庭困难程度、本人身体状况及

需求等先后顺序确定.

(三)确定医院,开展培训.纳入项目支持的白内障患者复

明手术原则上在本县 (市、区)县级医疗机构内完成,以减轻患

者的经济负担.不具备条件的县 (市、区),由 “组团式”帮扶、

对口帮扶、专科联盟牵头单位组派专业人员免费到有对口关系且

具备手术条件的县级医疗机构实施复明手术,相关人员无需变更

—０３—



执业地点.省市县各级眼科质控中心要做好定点医院白内障复明

手术医生、护士、麻醉等相关专业人员培训.

(四)分期手术,做好登记.各地依据低保困难老年白内障

患者居住地等情况,按照就近便利、分期分批原则,制定详细的

手术时间表,并通知到每名患者或家属.列入手术计划的低保困

难老年白内障患者按时到定点医院实施手术.定点医院要做好手

术登记,并由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逐级上报至省卫生健康委.

(五)检查验收,总结评估.省卫生健康委对市 (州)、甘肃

矿区、兰州新区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检查验收和总结评估.

六、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赵金云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张　浩　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牵头单位:省卫生健康委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省民政厅、省红十字会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甘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

七、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各市 (州)政府、甘

肃矿区办事处、兰州新区管委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工作制

度,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任务.

(二)密切配合协作,做好患者筛查工作.各县 (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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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程序,认真组织开展低保困难老年白内障患者

筛查工作.各地筛查工作于本方案下发后１个月内完成,并逐级

报省卫生健康委备案.

(三)按时拨付补助经费,强化资金管理.省卫生健康委根

据各地手术患者备案情况,会同省财政厅、省红十字会提出资金

分配意见,制定资金分配方案.省财政厅、省红十字会按照资金

分配方案及时拨付资金.市县政府统筹协调当地财政、卫生健

康、红十字会等相关部门和单位,保证省级补助经费按时足额拨

付到定点医院,做到专款专用.

(四)加强项目质量管理,保证手术效果.各地应根据 «白

内障手术操作规范及质量控制标准 (２０１７年版)»,有计划地对

本辖区的定点医院眼科医护人员进行白内障手术理论和技术操作

培训,保证手术人员基本素质过关、技术水平过关,降低手术并

发症和术后不良反应,保证手术治疗效果.

(五)加强信息报送,强化监督检查.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督促定点医院按时、逐例填报项目患者手术信息,保证信息

真实、准确、及时,每月５日前报送项目进展情况和 «项目执行

进度表»(见附件).省卫生健康委要加强督导,及时协调解决存

在的问题,全面推进项目实施.

附件:万名低保困难老年人白内障复明工程项目执行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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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万名低保困难老年人白内障

复明工程项目执行进度表

　 市 (州)卫生健康委 (盖章)

　项目执行时间段:２０２４年 月至 月

类　别 需手术人数 已手术人数 累计手术人数 项目执行进度

人　数

　填表人:　　　　　　　　填表时间:　　　　　　　　联系电话:

注:１ 本表每月上报一次.

２ 请于５日前报送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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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和

建设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

项 目 的 实 施 方 案

为全面完成全省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和建设残疾

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目标任务,结合实际,制定本

方案.

一、完成５０００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一)目标任务.

补贴５０００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优先安

排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等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兼顾各类别残疾

人需求,消除困难重度残疾人居家活动、走出家门和融入社会障

碍,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解放残疾人家庭劳力.

(二)基本原则.

１结合实际,聚焦重点.聚焦城乡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因地制宜推进改造工作;完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

务的,可对其他有需求的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优先支持

工作扎实、实施效果较好、工作积极性高的县 (市、区).

２保障基本,分类施策.依据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地域差

别,按照保基本、广覆盖的原则,根据各类别残疾人的特点、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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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与居住环境,充分尊重残疾人家庭意愿,兼顾共性与个性,不

搞一刀切.

３精细管理,加强监督.完善和规范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验收等工作流程,确保工作程序规范、改造方案落

实落细、改造质量安全可靠、资金使用合规有效.

(三)改造内容.

按照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际需求,个性化改造包括便于残

疾人做饭吃饭、独立出行、如厕洗澡、日常生活的灶台矮化、房

门加宽、出入口坡化、地面平整硬化、坐便淋浴及扶手加装等残

疾人居家无障碍设施,以及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提高困难重度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质量目录清单涉及的内容.

(四)资金安排.

投入中央彩票公益金改造补贴资金１７５０万元,户均补贴资

金３５００元.

各地应结合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需求,积极整合

乡村振兴、适老化改造、东西部协作等项目资金,满足改造

需要.

(五)实施步骤.

１细化任务,拨付资金 (３月前).省残联会同省财政厅,

根据各地改造需求和项目资金投入情况,细化分解年度任务,按

照因素分配法和各地往年工作完成情况、撬动各方投入支持情

况,将省级补助资金全部分解下达到县级财政账户,并就项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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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标准规范和责任要求,提出明确安排指导意见并跟进落实.

２核查公示,完善个案 (６月前).县级残联根据省残联、

省财政厅等联合下达的项目补助标准及任务数量,整合撬动东西

协作支持等资金额度,最终确定本县 (市、区)年度改造数量;

县乡残联和村社区残协人员按照改造要求,上门入户进行二次核

查,做好对象公示,再次对接完善个性化改造方案,统筹测算安

排项目资金.

３确定方式,精准实施 (９月前).县级残联和相关部门根

据地域环境特点和改造规模数量,立足实际,可通过公开招标、

询价采购等方式集中统一改造;对居住比较分散的残疾人家庭,

也可由县乡两级残联具体指导、残疾人家庭自行改造施工,经验

收合格后给予资金补助.

４督导验收,确保质量 (１０月前).省市县三级残联充分发

挥对下协管职能,通过入户抽查、电话核查、按月通报、全省调

度、典型示范、现场推进等方式做好全过程项目跟进督导;县级

残联和相关部门通过自行验收、第三方机构验收等方式,逐人逐

户做好项目验收,解决具体问题、确保项目质量.

５整理资料,录入信息 (１１月前).县乡两级残联和村社区

残协对本辖区年度改造户项目实施前、项目完成后的照片数据,

项目申报、对象公示、资金核拨、入户验收等资料进行整理,形

成完整的档案资料;按照中国残联项目库的统一要求,对各地改

造户信息进行再次核查确认和规范录入,做好接受检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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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６做好总结,宣传典型 (１０—１２月).各级残联对年度改造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和任务措施.

同时,通过残联 “两微一端”、门户网站及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加强项目实施经验、受益典型家庭的社会宣传,提高项目群众满

意度和社会影响力.

(六)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赵金云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杨　君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候选人

牵头单位:省残联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

实施主体:县 (市、区)政府

(七)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

(八)保障措施.

１明确职责分工.省残联、省财政厅负责资金下达工作.

市 (州)政府作为协调指导主体,负责项目推进督促,县 (市、

区)政府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全面负责项目建设,按期完成各项

任务.

２严格资金监管.严格落实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杜绝挤占、

挪用、套取资金问题,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格落实财政预算执

行管理要求,项目资金待验收符合标准后再予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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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完善推进机制.省、市两级残联加强工作调度和现场指

导;县级残联和乡镇政府履行主体责任,严把项目申报审批、资

金使用、工程质量等关口,做到责任到人、目标明确、进度可

控、报告及时.

二、改造建设２０个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

(一)目标任务.

在全省现有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中筛选２０个进行改造

提升,进一步优化完善设施设备、服务功能、服务项目等标准条

件,创建省级示范中心,实现１４个市 (州)和兰州新区省级示

范中心全覆盖.

(二)实施原则.

１坚持需求导向.从本地残疾人照护服务需求出发,综合

考虑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视力等残疾人的数量、分布、个性

化需求等因素,优先改造建设服务对象相对集中的街道、社区日

间照料服务中心,就近就便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２坚持整合利用.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整合利用闲置场所,

对环境、功能室、设施等进行无障碍改造,最大限度满足残疾人

基本康复训练、文体活动以及辅助性就业培训等方面需求.

３坚持效果导向.省级示范中心既要为残疾人提供基本照

护服务,又要帮助残疾人发展社交能力和劳动技能,增强残疾人

参与社会的自信心和自理能力,实现服务效益最大化.

(三)改造提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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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设施设备.配备满足运动功能训练、生活自理能力训练、

劳动能力训练、社交能力训练等需要的基本设施、设备和工具.

２功能设置.根据服务对象特点和开展的服务项目,合理

设置服务功能区域,包括多功能活动室、休息室、就餐配餐室

等,具备条件的可增设医疗保健室、康复训练室、心理疏导室、

辅助性就业工坊等.

３安全及无障碍.充分考虑环境、建筑、消防等安全因素,

宜邻近或在社区内,便于出入,远离环境污染和易燃易爆等危险

源,周边无危险场所 (如河流湖泊、高压电站等);宜选定建筑

底层部分、相对独立,有户外活动场地;二层以上的应设置电梯

或无障碍坡道,过道宽度应能保证使用轮椅或辅助行走工具时

通畅.

(四)资金安排.

省级财政安排资金６００万元,每个补助３０万元.省级补助

资金一次性下达到项目所在市 (州),市县两级可根据实际,安

排落实配套资金.

(五)实施步骤.

１准备阶段 (１—３月).制定省级实施方案,下达任务指

标.市、县制定具体方案,协调落实本级配套资金,摸底确定实

施机构.

２实施阶段 (４—９月).按照建设标准和任务要求,完成项

目设计、审查备案、提升改造等工作.市、县加强工作指导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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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

３项目运营及评估阶段 (１０—１１月).市、县督促示范中心

投入运营、规范开展服务.县级残联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自查

自评,市级残联制定评估验收方案,由相关部门组成评估验收

组,通过查阅台账、现场查看、综合评价等方式,对项目建设质

量、设施配套、服务功能以及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评估

验收.

４总结报告阶段 (１２月).市、县两级残联认真梳理工作,

形成总结报告,于１２月２０日前报省残联.

(六)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赵金云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杨　君　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候选人

牵头单位:省残联

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

(七)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

(八)保障措施.

１明确职责分工.省残联负责项目计划安排、政策指导和

督查协调等工作;省财政厅负责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筹集、拨

付.市 (州)政府负责项目建设的统筹协调和推进督促,县

(市、区)政府负责项目建设,抓好工作落实,研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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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严格资金监管.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杜绝挤占、挪

用、套取资金问题,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格落实财政预算执行

管理要求,项目资金待验收符合标准后再予以支付.

３强化督促检查.省残联建立工作调度机制,联合相关部

门加强项目督导检查.市 (州)残联加强现场跟踪指导,及时协

调解决困难,督促项目按计划推进,并定期向省残联报告工作

进展.

附件:１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任务分解表

２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建设项目任务

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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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任务分解表

序号 市 (州) 县 (市、区)
中央彩票公益金

补助任务 (户) 补助资金 (万元)

１ 兰州市

小　计 ７８３ ２７４０５

城关区 ２００ ７０００

七里河区 １００ ３５００

安宁区 ６０ ２１００

西固区 １３０ ４５５０

红古区 ５０ １７５０

榆中县 １００ ３５００

皋兰县 ６０ ２１００

永登县 ８３ ２９０５

２ 嘉峪关市 小　计 ６０ ２１００

３ 金昌市

小　计 ８２ ２８７０

金川区 ２０ ７００

永昌县 ６２ ２１７０

４ 酒泉市

小　计 ２７２ ９５２０

肃州区 ７７ ２６９５

金塔县 ５０ １７５０

玉门市 ２０ ７００

—２４—



序号 市 (州) 县 (市、区)
中央彩票公益金

补助任务 (户) 补助资金 (万元)

４ 酒泉市

敦煌市 ３０ １０５０

瓜州县 ４５ １５７５

肃北县 ２０ ７００

阿克塞县 ３０ １０５０

５ 张掖市

小　计 ３７０ １２９５０

甘州区 １００ ３５００

临泽县 ５０ １７５０

高台县 ５０ １７５０

山丹县 ６０ ２１００

民乐县 ８０ ２８００

肃南县 ３０ １０５０

６ 武威市

小　计 ２２０ ７７００

凉州区 １００ ３５００

民勤县 ６０ ２１００

古浪县 ３０ １０５０

天祝县 ３０ １０５０

７ 白银市

小　计 ２８５ ９９７５

白银区 ３０ １０５０

平川区 ６０ ２１００

景泰县 ７５ ２６２５

靖远县 ９０ ３１５０

会宁县 ３０ 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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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州) 县 (市、区)
中央彩票公益金

补助任务 (户) 补助资金 (万元)

８ 天水市

小　计 ４６０ １６１００

秦州区 ４５ １５７５

麦积区 ４５ １５７５

清水县 ５０ １７５０

武山县 １００ ３５００

秦安县 １１０ ３８５０

甘谷县 １１０ ３８５０

９ 平凉市

小　计 ３３０ １１５５０

崆峒区 ５０ １７５０

泾川县 ４５ １５７５

崇信县 ３０ １０５０

灵台县 １５ ５２５

华亭市 ４０ １４００

静宁县 １００ ３５００

庄浪县 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０ 庆阳市

小　计 ２８５ ９９７５

西峰区 ３０ １０５０

环　县 ５５ １９２５

华池县 ５０ １７５０

合水县 ５０ １７５０

正宁县 ３０ １０５０

宁　县 ４０ １４００

镇原县 ３０ 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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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州) 县 (市、区)
中央彩票公益金

补助任务 (户) 补助资金 (万元)

１１ 定西市

小　计 ４１０ １４３５０

安定区 ５０ １７５０

通渭县 ６０ ２１００

陇西县 ６０ ２１００

渭源县 ３０ １０５０

临洮县 １００ ３５００

漳　县 ６０ ２１００

岷　县 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２ 陇南市

小　计 ４６０ １６１００

武都区 ７０ ２４５０

宕昌县 ６０ ２１００

西和县 ５０ １７５０

两当县 ７０ ２４５０

文　县 ３０ １０５０

康　县 ２０ ７００

成　县 ３０ １０５０

礼　县 ７０ ２４５０

徽　县 ６０ ２１００

１３ 甘南州

小　计 ３２０ １１２００

合作市 ４０ １４００

临潭县 ４０ １４００

卓尼县 ３０ 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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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州) 县 (市、区)
中央彩票公益金

补助任务 (户) 补助资金 (万元)

１３ 甘南州

舟曲县 ８０ ２８００

迭部县 ３０ １０５０

玛曲县 ２５ ８７５

碌曲县 ２５ ８７５

夏河县 ５０ １７５０

１４ 临夏州

小　计 ６３８ ２２３３０

临夏县 ７０ ２４５０

康乐县 ５５ １９２５

永靖县 ４３ １５０５

广河县 ５０ １７５０

和政县 １００ ３５００

东乡县 １２０ ４２００

积石山县 ２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５ 兰州新区 — ２５ ８７５

合　计 ５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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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残疾人日间照料服务省级示范中心

建设项目任务分解表

市 (州)
补助标准

(万元)
数量

(个)
补助金额

(万元)
备　注

兰州市 ３０ ２ ６０

嘉峪关市 ３０ １ ３０

金昌市 ３０ １ ３０

酒泉市 ３０ １ ３０

张掖市 ３０ ２ ６０

武威市 ３０ ２ ６０

白银市 ３０ １ ３０

天水市 ３０ １ ３０

平凉市 ３０ ２ ６０

庆阳市 ３０ ２ ６０

定西市 ３０ １ ３０

陇南市 ３０ １ ３０

甘南州 ３０ １ ３０

临夏州 ３０ １ ３０

兰州新区 ３０ １ ３０

合　计 ２０ 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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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万名城乡妇女“两癌”免费检查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２０２４年全省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工作,结合

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对全省２０万名３年内未受检的３３—６４岁城镇低收入妇女和

农村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检查.

二、实施范围

全省１４个市 (州)、８６个县 (市、区)及兰州新区.

三、项目内容

(一)“两癌”检查对象.采取自愿原则,对全省３年内未接

受过检查的３３—６４岁城镇低收入妇女 (低保、特困供养、下岗、

无业、公益性岗位、打零工等无体检保障的城镇低收入妇女)和

农村妇女进行 “两癌”免费检查.

(二)“两癌”检查内容.宫颈癌检查,包括妇科检查、HPV

检测、阴道镜检查、组织病理学检查.乳腺癌检查,包括乳腺临

床检查、乳腺彩色B超检查、乳腺钼靶机 X线检查和组织病理

学检查.

四、资金安排

妇女 “两癌”检查费用为１２０元/人,包括初筛费用和复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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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２０万目标人群需检查经费２４００万元,由省市县三级财政

按照５∶２∶３的比例分担.省级财政安排资金１２００万元,市县

政府落实配套资金后,统筹安排使用.承担妇女 “两癌”检查任

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向县级卫生健康部门报送检查人数和检测

项目等情况,经县级妇联、卫生健康部门审核批准后,由市县财

政部门按相关规定拨付资金.

五、实施步骤

(一)前期准备阶段 (１—２月).制定工作方案,对符合条

件的 “两癌”检查适龄妇女进行摸底登记申报,下达任务数.市

(州)、县 (市、区)制定具体方案,细化任务.

(二)项目实施阶段 (３—１０月).对承担妇女 “两癌”检查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妇女接受检查,建立检

查资料档案.所有接受宫颈癌、乳腺癌检查的对象须签订知情同

意书.

(三)评估检查阶段 (１１—１２月).完善项目基础资料,对

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验收,评估实施效果.

六、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程晓波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马　琨　省妇联主席,省政府妇儿工委办主任

牵头单位:省政府妇儿工委

配合单位:省妇联、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市 (州)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县 (市、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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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

八、保障措施

(一)明确责任分工.省政府妇儿工委牵头负责,省政府妇

儿工委办公室负责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做好组织协调、督导检查

等工作.省妇联负责指导基层妇联制定具体工作流程和检查计

划,开展 “两癌”检查宣传动员工作.省卫生健康委负责技术指

导,对承担妇女 “两癌”检查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加强信息

管理,建立转诊机制;指导市县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确定初筛机

构、复诊机构.省财政厅负责省级资金的筹集及拨付工作.市县

两级妇联对辖区内符合 “两癌”检查条件的妇女进行摸底登记,

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适龄妇女参加检查.

(二)严格质量控制.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定期组织对辖区内

医疗卫生机构执行 “两癌”检查项目的情况进行质量控制,对质

控结果进行通报并提出改进措施.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应当及

时向初筛机构反馈检测报告.采用PCR检测方法进行 HPV 检

测时,应当遵循 «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管理办法»

和 «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检验实验室工作导则».

(三)强化资金监管.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

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及受益妇女情况

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四)加强监督和检查.省政府妇儿工委对各市 (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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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资金使用、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不定期督导检查,市

(州)、兰州新区及县 (市、区)政府要不定期组织检查,确保工

作落实到位、任务如期完成.

附件:２０万名城乡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任务分解计划表

—１５—



附件

２０万名城乡妇女“两癌”免费检查任务分解计划表

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城镇

低收入妇女计划

检查人数 (人)

３３—６４岁农村

妇女计划检查

人数 (人)
小计 (人) 合计 (人)

兰州市

城关区 ３１００ ８００ ３９００

七里河区 １４００ １６００ ３０００

西固区 ２２００ ８００ ３０００

安宁区 １８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

红古区 １２００ ８００ ２０００

永登县 ５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６００

榆中县 １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５００

皋兰县 １５０ ６５０ ８００

高新区 ６０ １４０ ２００

２００００

嘉峪关市 ３０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金昌市
永昌县 ２００ １９２０ ２１２０

金川区 ２２０ ３２０ ５４０
２６６０

酒泉市

肃州区 ８５０ ７５０ １６００

金塔县 ２３０ ９７０ １２００

玉门市 ３００ １３００ １６００

瓜州县 ２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敦煌市 １５０ １０５０ １２００

肃北县 １０ １４０ １５０

阿克塞县 ３０ ７０ １００

７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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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城镇

低收入妇女计划

检查人数 (人)

３３—６４岁农村

妇女计划检查

人数 (人)
小计 (人) 合计 (人)

张掖市

甘州区 ３００ ５２００ ５５００

临泽县 ３００ ３２００ ３５００

高台县 ３００ ２７００ ３０００

山丹县 ３００ ３２００ ３５００

民乐县 ２００ ５２００ ５４００

肃南县 ４０ ６１０ ６５０

２１５５０

武威市

凉州区 ２２００ ７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民勤县 ３００ ４７００ ５０００

古浪县 ４０ １４６０ １５００

天祝县 ２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

白银市

会宁县 ３００ １７００ ２０００

靖远县 ３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８００

景泰县 ４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００

白银区 ８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平川区 ３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０

天水市

秦州区 ６００ ２８００ ３４００

麦积区 １５０ ２２００ ２３５０

武山县 ２３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３０

甘谷县 １５０ ３４００ ３５５０

秦安县 １００ ３６７０ ３７７０

清水县 ２００ ２４６０ ２６６０

张家川县 １５０ １９００ ２０５０

２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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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城镇

低收入妇女计划

检查人数 (人)

３３—６４岁农村

妇女计划检查

人数 (人)
小计 (人) 合计 (人)

平凉市

崆峒区 ９４０ ２２１４ ３１５４

华亭市 ２７７ １４５４ １７３１

泾川县 １００ ３０４３ ３１４３

灵台县 ５０ ３２９３ ３３４３

崇信县 ４２ １３０１ １３４３

庄浪县 １００ ４０４３ ４１４３

静宁县 ４２０ ２７２３ ３１４３

２００００

庆阳市

西峰区 １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庆城县 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环　县 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３０００

华池县 ２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７００

合水县 ８００ １７００ ２５００

正宁县 ４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２００

宁　县 １５０ ３６５０ ３８００

镇原县 １５０ ２６５０ ２８００

２３０００

定西市

安定区 ３００ ２５３５ ２８３５

通渭县 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３０００

陇西县 １８０ ３３３０ ３５１０

渭源县 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８００

临洮县 ８０ ５９２０ ６０００

漳　县 ４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７００

岷　县 １５０ ２７３５ ２８８５

２３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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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城镇

低收入妇女计划

检查人数 (人)

３３—６４岁农村

妇女计划检查

人数 (人)
小计 (人) 合计 (人)

陇南市

武都区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宕昌县 ２００ ２１００ ２３００

西和县 １５０ ２０５０ ２２００

两当县 ５０ ３５０ ４００

礼　县 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２５００

成　县 １００ １９００ ２０００

徽　县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

文　县 ２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康　县 １５０ １８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甘南州

合作市 ２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

夏河县 ２００ ５００ ７００

卓尼县 ２５０ ５５０ ８００

临潭县 ４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舟曲县 ２２０ ６３０ ８５０

玛曲县 １５０ ４００ ５５０

碌曲县 １５０ ３５０ ５００

迭部县 １５０ ３５０ ５００

５６００

临夏州

和政县 ３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０

临夏市 ７００ ４００ １１００

康乐县 ５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５０

东乡县 ３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４００

积石山县 ２００ １２６０ １４６０

１０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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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州) 县 (市、区)
３３—６４岁城镇

低收入妇女计划

检查人数 (人)

３３—６４岁农村

妇女计划检查

人数 (人)
小计 (人) 合计 (人)

临夏州

广河县 ５０ ９５０ １０００

临夏县 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９０

永靖县 １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０２００

兰州新区 １５ １０８５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合　计 ３２６２４ １６７３７６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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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成投用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建设任务,结合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加固改造景电二期总干渠４４１０公里,其中明渠３２２２公

里、暗渠６２８公里、渠系建筑物１０１座;改建泵站溢流堰５座,

新建总干泵站泄水池６座,新建变频室１座,增设总干渠１３座

泵站取暖设施;改造修补景电二期延伸向民勤调水工程干渠

７２６８公里,其中修补明渠１０３公里、修补暗渠７０公里、修补

其他建筑物２６座.

二、投资安排

年度计划完成投资６１５亿元,其中国债资金６１０８亿元、

省级配套资金４２０万元.

三、实施步骤

(一)第一季度.完成项目招投标.开工新建１座事故泄水

池 (六泵站),增设１３座泵站取暖设施.力争完成投资 ５６０

万元.

(二)第二季度.开工实施７２６８公里民调干渠修补,总干

渠３＃、４＃、５＃隧洞进口检修道路,新建总干渠泵站泄水池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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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新建变频室１座.力争完成投资０７５亿元.

(三)第三季度.继续实施民调干渠修补,完成剩余建设内

容,于８月２０日前达到通水条件.开工实施景电二期总干渠

４４１０公里加固改造,其中明渠３２２２公里、暗渠６２８公里、

渠系建筑物９９座;改建泵站溢流堰５座.力争完成投资２１８

亿元.

(四)第四季度.继续实施二期总干渠加固改造,完成剩余

建设内容 (１＃、４＃隧洞计划于２０２５年第一季度完工,达到通

水条件).力争完成投资３１７亿元.

四、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李　刚　副省长

部门牵头领导:牛　军　省水利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配合单位:白银市政府、武威市政府

实施主体:省景泰川电力提灌水资源利用中心 (以下简称省

景电中心)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主体责任.省水利厅、省发展改革委和省财政厅

积极争取落实项目增发国债,并会同武威市政府按照确定的筹资

比例筹措落实省级配套资金.省景电中心作为责任主体,全面负

责项目前期、质量管控、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竣工验收等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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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工作调度.省水利厅要对工程进行全过程调度,

压茬推进,加快建设进度.省景电中心要细化工作方案、倒排工

作计划、加快项目实施,并适时分析研判、及时协调解决困难问

题,确保年度任务如期完成.同时,要提前做好年度供水安排,

确保工程建设和保障供水 “两不误”.

(三)加强监督指导.省水利厅要加强监督检查,从前期准

备、工程建设、质量管控、实施进展等方面开展跟踪指导,重点

督促实施主体职责履行、任务落实、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质量

安全等情况.省景电中心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

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严格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

安全.同时,要强化资金监管,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

挪用.

(四)广泛宣传引导.省水利厅、省景电中心要通过报刊、

电视、网络等,加大工程实施和效益发挥宣传力度,抓好工作经

验及成果宣传,营造良好的工程建设氛围.

附件:景电二期提质增效工程实施计划表

—９５—



附
件

景
电

二
期

提
质

增
效

工
程

实
施

计
划

表

重
点

任
务

具
体

目
标

年
度

投
资

( 万
元

)

投
资

来
源

( 万
元

)
第

一
季

度
第

二
季

度
第

三
季

度
第

四
季

度

中
央

投
资

省
级

投
资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实

施
内

容
完

成
投

资
( 万

元
)

保
障

供
水

安
全

加
固

改
造

景
电

二
期

总

干
渠

４４
１

０
公

里
,

其

中
明

渠
３２

２
２

公
里

、
暗

渠
６

２８
公

里
、

渠

系
建

筑
物

１０
１

座
;

改

建
泵

站
溢

流
堰

５
座

,
新

建
总

干
泵

站
泄

水
池

６
座

,
新

建
变

频
室

１
座

,
增

设
总

干
１３

座

泵
站

取
暖

设
施

;
改

造

修
补

景
电

二
期

延
伸

向

民
勤

调
水

工
程

干
渠

７２
６

８
公

里
,

其
中

修

补
明

渠
１

０３
公

里
、

修
补

暗
渠

７０
公

里
、

修
补

其
它

建
筑

物
２６

座
.

６１
５０

０
６１

０８
０

４２
０

完
成

项
目

招

投
标

.
新

建

１
座

事
故

泄

水
池

( 六
泵

站
),

增
设

１３
座

泵
站

取
暖

设
施

.

５６
０

开
工

实
施

７２
６

８
公

里

民
调

干
渠

修

补
,

总
干

３＃
、

４＃
、

５＃
隧

洞
进

口
检

修
道

路
,

新
建

总

干
泵

站
泄

水

池
５

座
,

新

建
变

频
室

１
座

.

７４
６６

继
续

实
施

民

调
干

渠
修

补
,

完
成

剩

余
建

设
内

容
,

于
８

月

２０
日

前
达

到
通

水
条

件
.

开
工

实

施
景

电
二

期
总

干
渠

４４
１

０
公

里
,

其
中

明
渠

３２
２

２
公

里
、

暗
渠

６
２８

公
里

、
渠

系

建
筑

物
９９

座
;

改
建

泵

站
溢

流
堰

５
座

.

２１
７６

８

继
续

实
施

二

期
总

干
渠

加

固
改

造
,

完

成
剩

余
建

设

内
容

( １
＃

、
４

＃
隧

洞
计

划
于

２０
２５

年
第

一
季

度

完
成

,
达

到

通
水

条
件

).

３１
７０

６

—０６—



关于农村水利惠民工程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农村水利惠民工程确定的目标任务,结合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实施农村 “水盆子”建设工程９００个,具体为建设水库１０

座、新建淤地坝４０座、建设高标准农田蓄水池３００座 (省农业

农村厅负责实施)、建设小微型调蓄设施５５０座.

二、实施原则

(一)政府主导,全力而为.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压

实责任、合力推进,市县政府全面负责工程前期、建设管理和资

金筹措,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具体问题.

(二)改革创新,两手发力.创新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社会各

方力量积极参与.

三、实施范围

在全省１１个市的４７个县 (市、区)及兰州新区和省农垦集

团农场具体实施.

四、资金安排

年度估算总投资１７７６亿元,其中拟争取中央投资１６９３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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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省级投资００７亿元、政府专项债资金０３亿元、社会资本

和银行贷款０１１亿元、市县配套资金０１８亿元,其余０１７亿

元资金由市县政府通过优先使用行业资金、统筹整合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及涉农资金等渠道解决.

五、实施步骤

(一)第一季度.项目所在市、县 (市、区)政府和省级项

目实施单位制定工作方案.复工水库８座,开工建设小微型调蓄

设施７０座,做好其余工程开工准备.力争完成投资１５２亿元.

(二)第二季度.水库开复工２座,开工建设小微型调蓄设

施２００座,继续实施已开工项目,做好其余工程开工准备.力争

完成投资３８８亿元.

(三)第三季度.开工建设新建淤地坝４０座、高标准农田调

蓄水池３００座、小微型调蓄设施２８０座,继续实施已开工项目.

力争完成投资７５１亿元.

(四)第四季度.６座水库建成主体,４座完成年度投资;４０

座新建淤地坝、３００座高标准农田调蓄水池建成主体;５５０座小

微型调蓄设施全面建成.力争完成投资４８５亿元.年内主体完

工项目做好资料整编和验收准备等工作,其余续建项目做好下年

度计划编制等工作.

六、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底,１０座水库中的６座完成主体工程、４座完

成年度投资,４０座新建淤地坝完成主体工程,３００座高标准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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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水池完成主体工程,５５０座小微型调蓄设施全面建成.

七、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李　刚　副省长

部门牵头领导:牛　军　省水利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

配合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

实施主体:项目所在市、县 (市、区)政府和省级项目实施单位

八、保障措施

(一)落实主体责任.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积极筹措中

央和省级投资所需资金;市、县 (市、区)政府和省农垦集团作

为责任主体,要全面负责项目前期、资金筹措、质量管控、工程

建设、安全生产、竣工验收等工作,确保年度任务如期完成.

(二)加大工作调度.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积极与市、

县 (市、区)政府衔接,分市、分类型、分工程全过程调度,压

茬推进,促进项目落地实施.市、县 (市、区)政府建立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清单管理、会商调度等工作机制,紧盯节点目

标,倒排工作计划,加快项目实施,并及时向省水利厅、省农业

农村厅反馈工作情况.

(三)加强监督指导.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加强监督检

查,从前期准备、工程建设、质量管控、实施进展等方面开展跟

踪指导,重点督促实施主体职责履行、任务落实、项目建设、资

金使用、质量安全等情况.各地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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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严格施工管理,确保工程质

量和安全.强化资金监管,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附件:农村水利惠民工程实施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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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２４年度生态及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工程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完成２０２４年度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确定的

目标任务,依据 «甘肃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实施方案

(２０２２—２０２６年)»,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２０２４年,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紧扣 “搬出安全、

搬出绿色、搬出幸福”,聚焦 “应搬早搬、应搬尽搬”,在以点带

面、以户带村的基础上,推进整村、整组 (社)、整山头、整地、

整沟壑、整流域搬迁,优先将受自然灾害威胁程度严重区域的群

众纳入２０２４年搬迁计划,稳步推进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实现安全保障、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多重效应.

２０２４年全省计划搬迁２万户６４万人,鼓励先行先干,资

金据实结算.按类型分:地质灾害威胁区９３０４户、河湖管理范

围及暴雨山洪灾害受灾区３２０户、地震灾害危险区６０１９户、生

态敏感区４３１６户、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４１户;按市 (州)

分:陇南市４０４６户、武威市２５３８户、定西市２５００户、金昌市

２３２３户、酒泉市２３２３户、临夏州１６１５户、平凉市１１２７户、兰

州市１０３２户、张掖市８８７户、白银市８０６户、天水市３３８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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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州３２６户、庆阳市１３９户 (见表).

２０２４年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一览表

序号 市 (州)

搬 迁 类 型

地质灾害

威胁区

搬迁

河湖管理

范围及暴

雨山洪灾

害受灾区

搬迁

地震灾害

危险区

搬迁

生态敏感

区搬迁

自然保护

地核心保

护区搬迁

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

护区搬迁

户数 户数 户数 户数 户数 户数

合计

户数

总　计 ２００００

小计 ９３０４ ３２０ ６０１９ ４３１６ ４１ ０ ２００００

１ 陇南市 ３４０５ １３ ５７７ ２５ ２６ / ４０４６

２ 武威市 ４１ １８７ １２１ ２１８９ / / ２５３８

３ 定西市 ２４１２ ６ ５１ １６ １５ / ２５００

４ 金昌市 １２８ / ２１９５ / / / ２３２３

５ 酒泉市 ３０ ７２ ２１８８ ３３ / / ２３２３

６ 临夏州 ２７８ / / １３３７ / / １６１５

７ 平凉市 １１２７ / / / / / １１２７

８ 兰州市 １０３２ / / / / / １０３２

９ 张掖市 / / ８８７ / / / ８８７

１０ 白银市 ３１９ / / ４８７ / / ８０６

１１ 天水市 ３３８ / / / / / ３３８

１２ 甘南州 ９６ ２２ / ２０８ / / ３２６

１３ 庆阳市 ９８ ２０ / ２１ / / １３９

—８６—



　　二、搬迁安置

在认真分析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３年搬迁安置工作的基础上,按照

自然资源部政策规定,优化完善２０２４年搬迁安置方向及方式,

统筹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因

地制宜采取 “集中安置、分散安置、其他安置”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积极引导群众到有就业条件的地方

安置,逐步转变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实现 “搬得出、稳得住、有

就业、生活好、能融入”的目标.

(一)集中安置.

１统规统建安置.在县城、小城镇或产业园区、中心村、

旅游区等基础配套设施和民生设施较为完善的地方,由当地政府

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建设集中安置区,鼓励和引导群众搬

迁,统规统建安置房按照国家统一标准组织验收.

２统规自建安置.在集镇、村庄等基础配套设施和民生设

施较为完善的地方,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群众分户自建集中安

置区,统规自建安置房按照农村自建房标准组织验收.

(二)分散安置.

１购买房屋安置.搬迁对象自行购买省内城镇已建成的商

品房、镇村既有闲置房屋等方式进行安置的,安置房必须是经竣

工验收合格、相关手续齐全的合法建筑且不能位于六类搬迁范

围内.

２自建房安置.搬迁对象利用镇村闲置建设用地,自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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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以下 (含两层)房屋进行安置的,安置房应按照农村住房建设

的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执行;三层及以上、建筑面积３００平方米

以上或单跨６米跨度及以上的,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施工

单位施工,并向乡镇政府和县级住建部门申报,纳入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体系.

(三)自有住房安置.

搬迁对象在省域内已有安全住房且迁出区旧宅于２０２２年３

月以后拆除的,可将已有安全住房作为安置房,搬迁安置以旧宅

拆除为准.

三、工作步骤

各市 (州)、县 (市、区)按照２０２４年９月底完成全年搬迁

工作任务的６０％、１２月２０日前完成全年搬迁任务的要求,及时

下达工作任务和资金,加快完成项目审批等各项前期工作,按期

完成安置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配套工程,及时拆旧复垦复

绿,确保按期完成年度搬迁目标任务.

(一)搬迁对象确定 (１—１２月).市县根据搬迁计划,精准

掌握搬迁户数 (人数)、家庭状况、经济条件、住房现状、安置

方向、安置方式等基本情况,做到基本信息真实、基础工作扎

实,避免搬迁对象反复 “返工”.按照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

迁管理信息系统填报要求,及时准确上传相关数据,基本形成年

度搬迁对象数据库.

各地统筹一期、二期总体任务,不受指标、年度、类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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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按照 “户申请、村复议、镇审查、县认定、市审核、省复

核”的程序,常态化开展对象认定工作.各地上报备案的搬迁对

象,未经同意不得调整,未经县市省三级认定的不得纳入搬迁

计划.

(二)规划选址建设 (１—１２月).结合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做好集中安置点规划设计,把规划任务与安置选

址、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深度融合,积极衔接国土空间规划、

乡村振兴规划、生态修复规划、村庄规划等,科学合理选址,规

划今年、谋划明年,做到地质灾害易发区、洪涝灾害威胁区、生

态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 “四避开”,县城、小城镇、产业园区

和中心村 “四靠近”,产业能升值、增收有保障、基础配套强、

公共服务好 “四达到”.

严格落实 «甘肃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和生态及地质灾

害避险搬迁安置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要求,按照抗震设防标准

设计施工,控制工程造价,强化建设管理,落实各方责任,确保

质量安全,打造精品工程、民心工程.

(三)搬迁安置 (１—１２月).市 (州)、县 (市、区)政府

按照 “建成一批、搬迁一批”的要求,加强工作调度,加快工作

节奏,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搬迁入住进度.迁入区搬迁群

众安置房户主身份信息 (不动产登记证书)要和迁出区搬迁群众

住房户主身份信息 “一一对应”,避免造成搬迁群众居无定所.

统规统建安置的,安置住房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开展单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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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竣工验收,形成 «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录»或由住建部门

组织相关部门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形成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统规自建安置的,安置住房需由县乡组织开展竣工验收,

形成三方签字验收交房记录或由县乡政府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对安置点和安置住房进行工程质量安全鉴定,并出具鉴定报

告;商品房安置的,提交不动产登记证书,无法提供的,提供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商品房买卖合同 (网签)、房款缴纳

凭证、领取钥匙通知单等证明材料;农村自建房安置的,应遵循

规划先行、先批后建、保障安全的原则,按照 «甘肃省农村住房

建设管理办法»要求验收;自有住房安置的,提交不动产登记证

书,无法提供的,提供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商品房买卖

合同 (网签)、房款缴纳凭证、领取钥匙通知单等证明材料.交

房时,县 (市、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建立由乡镇

(街道)、建设单位 (统规自建的为施工单位)和搬迁群众三方共

同盖章、签字的钥匙领取台账,搬迁入住时间按照盖章、签字时

间计算.搬迁时,各地要同步做好人员及财产运送、入托入学、

养老服务、户籍医保社保关系迁转、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

工作.

(四)土地综合利用 (５—１２月).坚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落实 “一户一

宅、占新腾旧”政策要求,当年搬迁安置的,不得迟于第二年

１２月底前拆除旧房,未按期完成拆旧任务的,经省领导小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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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后,最多可延长６个月拆旧时间,坚决杜绝 “两头都占、两头

都不稳”现象,确保消除安全与生态隐患,同步跟进迁出区群众

耕地耕种和管理方式,坚决守住耕地红线,兜牢粮食安全底线.

县 (市、区)统筹推进迁出区房屋拆除、旧宅基地复垦复绿工

作,旧房拆除可由农户按协议规定时限自行拆除,也可由政府组

织拆除;宅基地复垦由县级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注重迁出区土地

开发和生态修复.鼓励迁入区搬迁安置用地使用存量建设用地或

者通过县域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落实安置用地.通过改造安

全区域原有旧房,形成集中连片统一管理的用于存放农机、化

肥、农药和种子等生产资料的用房 (每户控制在２０平方米以

内).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转让等方式发展规模经

营,对原有承包地和复垦增加的土地进行集中开发,实现农户增

收与生态恢复双赢.

(五)考核阶段 (２０２５年３月底前).制定印发 «生态及地

质灾害避险搬迁２０２４年度考核方案»,对照省领导小组历次会议

精神、年度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要求、调研督导反馈问题整

改情况等,按照自评总结、实地考核、综合评议、结果反馈等程

序,聚焦主体责任落实、搬迁任务完成、后续扶持、管理信息系

统使用等内容,在完成县级自验、市级验收后,开展２０２４年度

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省级考核工作.市 (州)领导小组于

１２月２０日前报告年度任务完成情况.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于２０２５

年３月底前组织完成省级考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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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责任主体

省级责任领导:雷思维　副省长

部门责任领导:张晓军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牵头单位:省自然资源厅

配合单位: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领导小组省直成

员单位、专责工作组成员单位

实施主体:项目所在市 (州)、县 (市、区)政府

五、完成时限

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靠实工作责任.搬迁工作实行 “省级

统筹、市负总责、县区落实”机制.省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搬迁政

策,统筹补助资金,研究解决搬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市 (州)

加强统筹谋划,靠实工作责任.县 (市、区)作为搬迁工作的责

任主体,负责具体落实搬迁工作各项任务.省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要健全协调机制,细化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工作专班力量,配

备相关的专业技术人才,提升工作人员业务素养,提供有力人员

保障,避免出现 “专班不专”“人员两头跑”现象.各有关部门

立足职责、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同向发力,有力有序推进搬迁

工作.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大统筹协调、综合管理和督促调度检

查力度,组织实施搬迁工作.

(二)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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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专责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认真梳理研究国家政策和省级方案、

标准,坚持目标导向、系统思维,明确时间节点,严密工作环

节,突出工作重点,找准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与救灾减灾、

生态补偿、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土地综合整治、新型城镇化建

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节余指标交易等相关政策的切入点和契

合点,打好 “组合拳”,为搬迁工作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省直

有关部门科学组织省级搬迁范围划定,选派专业水平高、工作业

务熟的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指导市县确定搬迁范围及对象认定审

核.各地统筹整合发展改革、教育、民政、自然资源、生态环

境、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卫生健康、林草等部门政策项

目资金,全力支持安置点基础设施配套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创

新 “园区＋景区＋企业＋搬迁户”就业扶持模式,融合推进群众

就近就业,通过组织技能培训、鼓励自主创业、资产收益分红等

多种措施,拓宽搬迁群众就业渠道,增加搬迁群众收入,实现挣

钱顾家 “两不误”目标.

(三)加强技术管理,做好数据库建设.省领导小组办公室

负责统筹全省搬迁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制定数据库标准,指导市

县填报录入,管理、分析全省搬迁数据信息,做到搬迁工作有迹

可查、查有可循.市 (州)加强对所辖县 (市、区)数据库建设

工作的监督指导,严格审核县 (市、区)录入上报数据,加大抽

检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严格做到迁出区户主信息、迁

入区户主信息、三级认定信息、影像资料、补助资金到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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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一”.县 (市、区)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配备

和数据库建设使用,高质量、按时限做好数据库搬迁信息采集、

录入工作,做到数据库搬迁对象精准无误,资料齐全完备,数据

标准规范、真实准确.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以县 (市、区)录

入、市 (州)审核上报的即时数据信息形成各类通报、简报、汇

报,同时对信息采集填报中存在弄虚作假、虚报瞒报的,经查实

后移送作风问题整治专责组.

(四)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督检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建

立搬迁工作考核督查通报制度,实行周报告、旬汇总、月通报、

季调度、年考核制度.采取半年定期督导和联合专项督导相结合

方式,联合省纪委监委机关、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审计厅及

省政府督查室对２０２４年搬迁工作开展调研督导.同时针对资金

清算、审计发现、会议通报、调研督导反馈的各类问题开展 “回

头看”,主要看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反馈问题是否整改销号、监

管长效机制是否健全、生活附属设施运行是否稳定,回访群众搬

迁后就医就学就业是否有保障、旧房是否拆除、搬迁管理信息系

统数据是否真实准确等,通过倒逼责任落实,进一步提升全省搬

迁质效.按季度在搬迁工作进展快、安置效果好的市县召开省领

导小组现场调度会议,对不能按时完成本年度任务的核减搬迁指

标,调整到完成任务较好市 (州),同时按比例核减下年度搬迁

指标.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年度搬迁工作考核.搬迁资金实行专款

专用,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的管理、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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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各方监督.加大对虚报冒领、挤占挪

用、闲置浪费搬迁资金和失职失责侵害搬迁群众利益行为的查处

力度,一经发现严肃追责问责.

(五)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各有关部门加

强舆论引导,借助报刊、广播、电视、自媒体等新闻媒体和网络

新媒体,深入宣传报道全省生态及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总结

提炼好的经验做法,形成可借鉴推广复制的典型案例,不断提升

搬迁效果和成色;加大搬迁工作宣传和氛围营造力度,营造全省

关心支持搬迁工作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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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１月３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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